
   

基隆市      戶政事務所市民亡故慰問金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 領 人 

（ 申 請 人 ） 
 出生日期    年 月 日  

簽 名 或

蓋 章 
 

身 分 證 字 號           電話：(02)        行動： 

戶 籍 地 址       區       里   鄰       路(街)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 樓 

當 事 人  出生日期    年 月 日 死亡日期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身 分 證 字 號           與申請人關係  

戶 籍 地 址       區       里   鄰       路(街)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 樓 

應 備 文 件 

□申請書□受領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文件 

□切結或同意查詢聲明書。 

□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(郵局、台灣銀行外之金融機構需自行負擔跨行手續費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人員: 

戶 政 事 務 所 

審 核 結 果 

□不符合。 

□符合，核予慰問金新臺幣 貳 萬元。 

承辦人:         股長:            秘書:            主任: 

加 發 慰 問 金 

意 外 事 故 人 

福 利 身 分 
□低收入戶 □中低收入戶 

□經濟弱勢戶 

家庭年總收入     元÷人口數     人÷12

月=每人每月未超過 35,575元(當年度公告

限額) 
註:計算範圍為當事者一等親內 

事故原因及 

發生經過情形 

（請務必詳述） 

事故發生地點： 

發生原因、經過： 

應檢附文件 

□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一份 

□事故證明(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、起訴書或勞檢所調查報告等文件) 

□戶籍資料 

□切結書 

□領款收據 

□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(郵局、台灣銀行外之金融機構需自行負擔跨行手續費) 

市 政 府 

審 核 結 果 

□符合，核予加發慰問金新臺幣 壹拾 萬元 

□不符合 

承辦人:         科長:            副處長:          處長: 

收件日期:  年   月  日 


